
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

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条 为推进雄安新区建筑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建筑企业的从业行为， 河北雄安新区建筑业协会（以

下简称协会）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由协会发起

人单位联名倡导制定雄安新区建筑行业自律公约。

第二条 自律公约约定如下：

一、遵纪守法，维护公德。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

针与政策，遵守国家、行业与地区的建筑行业各项法规，做

维护社会公德、树立社会新风和职业道德的带头人，营造雄

安新区建筑业的健康文明生态环境。

二、诚实经营、重信守诺。在行业内坚守合同与约定，

为客户提供质量合格、满意的产品和安全、健康的服务。

三、公平竞争、勇于担责。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抵制行

业不正之风。坚守招投标规则，不违规竞争，不搞阴阳合同；

不超越规定的能力与条件承揽工程；不挂靠，不转包，不违

法分包工程；勇于担当安全责任和质量责任，严格管理、从

严预防、控制安全与质量事故。

四、尊重人权、保护产权。尊重和保护从业职工和民工

的合法权益，严禁恶意拖欠民工工资；尊重和保护企业的物

权与知识产权，不弄虚作假、不窃取他人的商业秘密。

五、鼓励合作、鼓励创新。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鼓励

行业的开放与合作，鼓励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

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六、违规必责、违法必究。建立健全行业的风险防范机

制， 建立违法违规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职业道德与遵纪

守法的维护机制，严格处理处置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第三条 凡本协会会员均应参加自律公约签约，自觉遵

守本公约，并承担应尽的重任，履行规定的义务。

第四条 对违反自律公约的会员单位，协会将视情节

分别给予书面劝诫、公布其不良信息或行业通报等处置。对

于严重违反自律公约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会员单位，协会

将取消其参与协会组织的评奖评优评先资格，直至取消其会

员资格。

第五条 本公约由协会发起人单位联名签署之日起

公开发布实施。

第六条 本公约由协会负责修改并监督实施。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发布


